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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湘扶领办发〔2017〕28号

关于做好脱贫退出“三签字”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：

为切实落实脱贫攻坚的领导责任，打好我省脱贫攻坚战，今

年 6月 18日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全省党政

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开展脱贫攻坚“三走访三签字”工作的通知》（湘

办发电〔2017〕54号），在“三走访”的基础上，明确“贫困户脱贫

摘帽，由村支部书记、村主任共同签字；贫困村脱贫退出，由县

（市、区）委书记、县（市、区）长签字；贫困县脱贫摘帽，由

市（州）委书记、市（州）长签字，报省委书记、省长审定”。根

据通知要求和省委主要领导指示精神，我办制定了贫困户脱贫、

贫困村退出、贫困县摘帽“签字表”，现就“三签字”工作的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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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认真开展走访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按照湘办发电

〔2017〕54号通知要求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解剖麻雀，以点带

面，指导工作。既要注重发现问题、督促整改、建立长效机制，

又要注重发现和总结成功模式和典型经验，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

用。要通过走访调研，推动各项脱贫攻坚措施全面落地见效。

二、严格贫困退出。各地在脱贫攻坚工作中，要对照国家和

省规定的脱贫标准和要求，扎实抓好贫困户脱贫、贫困村退出和

贫困县摘帽工作，严格退出程序，坚持脱贫时间服从脱贫质量，

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检验。

三、抓好责任落实。要按照“省负总责、市县抓落实、乡村实

施”的要求抓好责任落实。在贫困退出过程中，坚持“谁入户核实、

谁把关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层层压实责任，杜绝数字脱贫、

虚假脱贫现象发生，以压实责任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实实在在

的效果。

四、明确签字要求。脱贫退出原有验收核查流程不变，“贫困

户脱贫签字表”、“贫困村退出签字表”和“贫困县摘帽签字表”均在

履行贫困退出相关程序之后签字。

1.贫困户脱贫签字表。该表包含贫困户基本信息和脱贫指标、

验收标准等内容，在村民小组推荐、村民主评议小组评议、贫困

户本人签字认可、村级公示无异议后，由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签

字把关。该表原件由乡镇扶贫工作站负责留存，复印件装入贫困

户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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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贫困村退出签字表。该表包含贫困村退出“两个确保、两个

完善”（确保贫困发生率在 2%以下、确保村级有集体经济收入；

村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完善）验收指标、计分标准和县级

验收情况，在贫困村申请、乡镇对相关数据进行监测并公示无异

议、县级验收核实后，由县（市、区）委书记、县（市、区）长

签字把关。该表由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负责留存。

3.贫困县摘帽签字表。该表包含贫困县摘帽“三率一度”指标

（贫困发生率、脱贫人口错退率、贫困人口漏评率均低于 2%，

群众认可度高于 90%），在拟摘帽的县（市、区）委书记、县（市、

区）长签字申请，市（州）初审并由市（州）委书记、市（州）

长签字把关，省级验收核查和第三方评估后，报省委书记、省长

签字审定。其中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省委书记、省长签字审

定后，由省人民政府批准摘帽；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

连片特困地区县在省委书记、省长签字审定后，由省扶贫开发领

导小组汇总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进行专项评估检查。该表

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留存。

附：《贫困户脱贫签字表》、《贫困村退出签字表》、《贫困县摘

帽签字表》样本

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7年 8月 30日


